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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预算执行动态监控工作
广东省财政厅

东各级财政部门对动态监控工作高度重

视，省财政厅要求将动态监控作为规范

预算执行、防范财政资金支付风险、保

障财政资金安全的重要举措来抓。近年

来，广东动态监控工作稳步探索创新，

监控范围逐步扩大，工作效率不断提

高，运行机制日臻完善，探索出了具有

广东特色的动态监控工作模式。二是设

置专岗，充实监控队伍。广东各级财政

部门均设有专门负责动态监控工作的

部门，并通过优化岗位配置，充实监控

队伍，安排人员专门负责日常动态监控

工作。同时，省财政厅注重加强对市县

财政部门的业务指导，通过定期督导培

训、交流经验做法等方式方法，有效提

升监控人员的业务水平和实操能力。三

是理清思路，明确工作目标。在总结多

年动态监控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财

政部的部署和要求，省本级财政部门理

清思路，明确了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和

工作措施，并要求各市县财政部门结合

本地实际制定推进本地区动态监控工作

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注重规范操作提高监控水平

按照依规监控的要求，广东各级财

政部门坚持制度先行、依规开展动态监

控工作。一是省本级于2012年制定了

《广东省财政厅省级财政预算执行动态

监控内部管理暂行规定》，明确了省财

政厅内部监控岗位设置、厅内相关部门

职责分工、监控措施和违规处理等相关

内容。二是省本级于2015年制定了《广

东省省级预算执行动态监控管理暂行办

法》，对监控主体、监控内容、监控方式、

违规处理、管理职责等方面再次作出明

根据财政部关于推进地方预算执

行动态监控工作的部署和要求，广东自

2009年启动动态监控工作以来，通过完

善动态监控工作机制，优化升级动态监

控系统，加大动态监控核查力度，稳步

推进动态监控工作，初步建立起集事前

预警、事中监控、事后核查于一体，覆

盖省、市、县三级财政的动态监控体系。

截至2016年8月底，省本级、全部地级

市（不含深圳市，下同）及115个县（市、

区）已开展动态监控工作，部分具备条

件的乡镇也按要求开展了此项工作，

省、市、县三级实现了对所有预算单位

的动态监控，保障了财政资金的安全规

范有效运行。

注重理清思路明确监控目标

一是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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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规定，形成了从监控系统预警到预警

信息核实、从预警结果反馈到预警情况

分析等一整套规范有序的操作流程，为

提升动态监控管理水平打下良好基础。

三是各市县财政部门按照省财政厅的统

一部署要求，制定动态监控内部管理规

定和操作规程，明确监控岗位职责和监

控工作流程，有效强化了制度保障，确

保监控工作有章可循。

注重优化流程发挥监控作用

按照“规范操作、优化流程、提高

效率、确保安全”的原则，广东各级财政

部门积极探索、注重创新，初步构建了

事前预警、事中监控和事后核查的动态

监控工作机制，建立了涵盖财政资金支

付事前、事中、事后各业务环节，多层

次、全方位的综合监管模式。一是构建

事前预警机制。在国库支付系统设置了

预警提示功能，对预算单位通过授权支

付方式向本单位实有资金账户或上下级

单位关联账户划款、预算单位账户未备

案、未按规定使用公务卡、大额提取现

金等行为，进行事前预警提示，部分市

县财政部门还对上述违规行为实行系统

冻结止付，预防和减少预算单位违规行

为的发生，推进财政监督关口进一步前

移。二是构建事中监控机制。监控人员

通过动态监控系统对财政资金支付情况

进行实时监控，并及时对系统自动预警

的疑点信息进行核实，通过电话核查等

方式督促预算单位及时纠正违规行为。

三是构建事后分析处理机制。做好监控

信息反馈工作，定期向预算单位反馈通

报监控结果，督促相关单位及时整改纠

正；做好监控情况分析工作，根据监控

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研究分析，定期

编制分析报告，向领导报送动态监控情

况。四是构建协同合作机制。依据监控

暂行办法和内部操作规定，建立健全了

动态监控的互动机制：对内建立国库部

门、各资金经管业务部门和监督部门共

同参与的沟通协作机制；对外加强与预

算单位、代理银行的沟通互动，形成各

司其职、相互支持的工作联动机制，确

保监控工作顺利开展。

注重全面覆盖拓展监控范围

按照财政部的要求，广东各级财政

部门逐步扩大监控范围，加强重点事项

监控，提高监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确

保动态监控工作取得实效。省本级结合

省级财政业务工作实际，将动态监控工

作与广东创新开展的预算计划和资金支

付内部稽核、财务核算信息集中监管改

革相结合，将监控范围拓展到所有财政

资金和全部预算单位，使省本级对财政

资金的监督管理从财政内部资金分配延

伸到预算单位提交资金申请、从财政内

部资金拨付延伸到代理银行支付结算资

金、从预算单位使用资金延伸到最终预

算单位会计核算等各个环节。其中，动

态监控系统重点负责监控国库集中支

付资金，具体包括预算单位支付使用资

金、代理银行清算等环节，重点监控了

授权支付、“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

费和现金支出等方面内容；预算计划和

资金支付内部稽核系统重点负责监控所

有省级财政资金，具体包括财政内部资

金分配拨付、预算单位申请支付资金等

环节；财务核算信息集中监管系统重点

负责监控预算单位国库集中支付资金和

实有资金，具体包括预算单位上述两类

资金的会计核算环节。同时，各市县财

政部门也根据本地管理实际设置了动态

监控规则，监控范围基本涵盖了国库集

中支付业务的各个环节。

注重技术支撑满足监控要求

动态监控系统是开展动态监控工

作的重要平台，广东各级财政部门高

度重视动态监控系统建设，不断完善

优化系统功能，提高系统预警能力和

分析水平。一是升级动态监控系统。为

进一步拓展系统功能，省本级于2015

年底对动态监控系统进行升级，升级

后的系统具有扩展弹性大、操作便捷、

运行效率高等特点，适应了动态监控

工作的发展需要。各市县财政部门也

不断完善动态监控系统功能，基本都

能够满足动态监控工作需求。二是优

化监控预警规则。随着财政管理的不

断深化及有关政策、制度的不断出台，

为适应随之而来的变化，不断修改完

善预警规则，适时调整重点监控内容，

逐步实现对所有财政资金和预算单位

的监控和预警，有效发挥了动态监控

规范财政资金支付的作用。

通过不断加大力度，创新机制，广

东的预算执行动态监控工作取得了明

显成效。一是促进了财政监督管理机

制的不断创新。财政部门通过动态监

控系统实时监控财政资金支付使用的

各环节，既有效推进了财政监督关口的

进一步前移，又保证了财政监督覆盖各

个细微的、容易忽略的风险点，对预算

单位违规支付行为做到及时发现、预警

和纠正，使财政部门增强了对预算执行

监督的主动性，实现了财政监督方式的

创新。二是促进了预算执行管理水平

的不断提高。财政部门通过动态监控

系统实时掌握预算单位财政资金支付

使用的情况，使预算执行过程更加公

开、透明，有利于督促预算单位严格按

照预算规定用途安排支出，大大提高了

预算执行的规范性，降低了财政资金支

付的安全风险。三是促进了预算单位

财务管理的不断规范。自开展动态监

控工作以来，财政部门能够及时发现并

纠正预算单位的违规行为，有效防范了

预算执行过程中预算单位的违规风险，

增强了预算单位规范使用资金的自我

约束力，促使预算单位不断规范内部财

务管理工作，切实提升了预算单位财务

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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